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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山社區大學環境影響評估制度與公民參與實務 

請願書 

受理機關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
請願內容： 

一、請貴會立即廢止 99 年 3 月 26 日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，恢復適用 97 年 4 月 1 日農防

字第 0971502331 號公告。（附件一） 

(一) 貴會於 99 年 3 月 26 日發布之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，廢止 97 年 4 月 1 日農防字

第 0971502331 號公告，特許傳統零售市場及攤販臨時集中區內繼續零售屠宰活禽

（雞、鴨、鵝），使畜牧法於屠宰場內屠宰家禽之政策目標，倒退至 92 年 6 月 20 日之

政策水準，抵觸畜牧法、傳染病防治法、消費者保護法、動物保護法，是無效的行政法

規，危害公共衛生、消費生活安全、畜牧業污染防治、畜牧業之發展和動物保護，無法

維護人民的權益。 

1. 畜牧法於 87 年 6 月 24 日公布施行，定下於屠宰場內屠宰家畜家禽之政策目標，

除了促進畜牧業之發展和屠宰衛生外，也有助於人畜共通疾病之防治和國民消費

生活安全的促進，此與傳染病防治法和消費者保護法政策目標一致。87 年 11 月

4 日動物保護法公布施行，其經濟動物人道宰殺規範，亦與畜牧法之屠宰衛生管

理政策目標一致。惟畜牧法通過五年後，貴會始於 92 年 6 月 20 日發布農授防字

第 0921502227 號公告，要求供食用之雞、鴨及鵝應於屠宰場內為之，但將傳統

零售市場與臨時攤販集中場內販售之雞、鴨及鵝排除在外。95 年年初，H5N1 禽

流感疫情在亞、歐、非三洲迅速擴大蔓延，95 年 8 月 30 日，行政院宣布從 97 年

4 月 1 日開始執行「傳統市集全面禁止宰殺活禽及販售活禽政策」。唯 97 年 4 月

1 日，貴會發布農防字第 0971502331 號公告，禁止傳統市集販售宰殺活禽，但

將執行日期延至 99 年 4 月 1 日。99 年 3 月 26 日貴會竟將農防字第 0971502331
號公告廢止，另發布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，將屠宰場內屠宰家禽之政策

目標，倒退到 92 年 6 月 20 日農授防字第 0921502227 號公告之政策水準。 

2. 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，造成人禽共通之禽流感防疫政策的漏洞，抵觸傳

染病防治法。 

3. 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，抵觸消費者保護法： 

(1) 貴會發布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，無法維護商品或服務之品質與安全

衛生，對消費者之生命、身體、健康、財產等權益造成威脅，抵觸消費者

保護法。 

(2) 貴會發布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，以政策倒退七年的「落伍」法規，

代替「已較進步」的農防字第 0971502331 號公告，無法維護商品或服務之

品質與安全衛生，對消費者之生命、身體、健康、財產等權益造成威脅，

抵觸消費者保護法第 3 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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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，有礙畜牧污染之防治、肉品衛生檢查制度之徹底

實施和畜牧業之發展，違反畜牧法。 

5. 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，允許於公共場所以非人道屠宰方式宰殺經濟動

物，違反動物保護法（附件二：監察院 99 年 10 月 6 日第 0990800528 號調查報

告）。 

6. 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158 條，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是抵觸法律之無效行政

法規。 

(二) 貴會於 99 年 3 月 26 日發布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，廢止 97 年 4 月 1 日農防字第

0971502331 號公告，回到 92 年 6 月 20 日發布之農授防字第 0921502227 號公告之政策

水準，特許傳統零售市場及攤販臨時集中區內繼續零售屠宰活禽（雞、鴨、鵝），是違

反行政程序法的行政行為，危害公共衛生、消費生活安全、畜牧業污染防治、畜牧業之

發展和動物之保護，破壞行政效能及人民對行政之信賴。 

1. 貴會發布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，未受畜牧法、傳染病防治法、消費者保

護法及動物保護法之拘束，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4 條。 

2. 貴會發布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，特許零售市場、攤販臨時集中區（段/

場）內屠宰雞、鴨及鵝，形成政策上之差別待遇，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6 條。 

3. 貴會發布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，特許零售市場、攤販臨時集中區（段/

場）內屠宰雞、鴨及鵝，雖然保護少數活禽屠宰販售業者和少數嗜食溫體禽類

之消費者的利益，但卻使零售市場、攤販臨時集中區成為禽流感防疫之死角與

漏洞，危害全民的生命、身體、健康、財產安全，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7 條之比

例原則。 

4. 貴會發布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，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8 條之信賴保護原

則： 

(1) 貴會發布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，未保護人民對政府 95 年宣示「傳

統市集全面禁止宰殺活禽及販售活禽政策」之正當合理的信賴，包括「受

禽流感疫情威脅的全國人民」、「期待獲得食品安全保障的消費者」、

「合法屠宰業者」、「自 95 年起因信賴政府政策，接受政府補助和申請

貸款成立合法屠宰場之業者」、「自 95 年起因信賴政府政策，接受補助

並切結放棄宰殺活禽之傳統市場攤商」的正當合理信賴。 

(2) 貴會於 92 年 6 月 20 日發布農授防字第 0921502227 號公告，要求供食用

之雞、鴨及鵝應於屠宰場內為之，但將傳統零售市場與臨時攤販集中場內

販售之雞、鴨及鵝排除在外。根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25 號解釋之「信

賴保護原則」，自 95 年政府宣示禁止傳統市集宰殺活禽政策至 99 年 4 月

1 日開始實施，即使造成傳統市場內屠宰活禽業者因信賴而生之實體法上

利益受損害，貴會及行政院其他部會亦自 95 年開始辦理合理補救措施，

包括補助及轉業就業輔導，並提供 4 年之過渡期，己完全符合第 525 號解



3 

釋之意旨。然貴會於 99 年 3 月，仍以相關業者就業利益之考量，發布農

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，與釋字第 525 號宣示之信賴保護原則不符。

相較於開放明眼人按摩之釋字第 649 號解釋，即使大法官將弱勢之視障者

的就業權益，定位為「國家『特別』重要之公共利益」，也僅提供職訓與

就業補助、輔導就業與轉業和 3 年之緩衝期。因此農防字第 0991502402
號公告與釋字第 525 號和第 649 號解釋信賴保護原則之意旨不符。 

5.  貴會發布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，僅考慮對少數活禽屠宰販售業者、少數

嗜食溫體禽類之消費者有利的一面，未考慮對全民的生命、身體、健康、財產安

全不利的一面，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9 條。 

(三) 貴會於 99 年 3 月 26 日發布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，廢止 97 年 4 月 1 日農防字第

0971502331 號公告，回到 92 年 6 月 20 日發布之農授防字第 0921502227 號公告之政策

水準，特許傳統零售市場及攤販臨時集中區內繼續零售屠宰活禽（雞、鴨、鵝），未斟

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，未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，是違反行

政程序法第 43 條、第 8 條和第 10 條的行政行為。 

1. 貴會於 99 年 3 月 26 日發布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時，有關禽流流防疫政

策之全部陳述與事實、證據並不支持廢止農防字第 0971502331 號公告，回到農

授防字第 0921502227 號公告之政策水準的決定，與論理及經驗法則不符，違反

行政程序法第 43 條。 

(1) 根據貴會 100 年 9 月 7 日防檢一字第 1001428445 號函，以及行政院衛生

署 100 年 10 月 14 日署授疾字第 1000010236 號函（附件三），國內外目

前雖無大規模禽流感疫情之立即威脅，惟政府肯定未來發生大規模禽流感

疫情的高度可能性，仍遵照世界動物衛生組織（OIE）之規定，積極執行

禽流感之防疫工作，足證我國對持續性、常態性禽流感防疫政策的需求，

與 95 年 3 月行政院決定「推動傳統市集禁止活禽販售及屠宰」、97 年 4
月 1 日農授防字第 0971502331 號公告時之需求，並無不同，沒有回到

農授防字第 0921502227 號公告之政策水準的證據和理由。 

(2) 95 年 3 月 9 日前總統陳水扁先生主持「因應禽流感可能入侵防治對策」第

三次國安高層會議，指出 H5N1 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在候鳥及禽鳥之間相

互感染，當時已沒辦法根絕，勢將成為每年候鳥遷徙的病毒，我國位處候

鳥遷徙路徑，要將禽流感防治工作列入持續性的政策及常態性的防疫措

施，陳前總統並指出，國內傳統市場是禽流感蔓延潛在的死角。95 年 3
月 22 日行政院立即展開推動傳統市集禁止活禽販售及屠宰政策以為因

應。根據貴會 100 年 9 月 7 日防檢一字第 1001428445 號函，WHO 及各國

均積極防範 H5N1 病毒株入侵，貴會防檢局亦持續積極加強監控 H5N1 高

病原性禽流感之入侵，以比流行病學所需數量增加一倍之採樣件數，在候

鳥第一停靠的高風險點進行監控，並在傳統市場採樣監測 15,000 件以

上，以期及早掌握疫情。另根據衛生署 100 年 10 月 14 日署授疾字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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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0010236 號函，行政院已於 100 年 8 月核定「因應流感大流行執行策

略計畫-第三版」。另根據世界動物衛生組織（OIE）網站資訊，我國最近

禽流感疫情的通報日，分別是 100 年 3 月 21 日和 100 年 4 月 11 日（附件

四），證明我國仍深受禽流感的威脅，持續遵照 OIE 的規定，積極執行

禽流感之防疫與通報工作。前述各項事實與證據，均證明我國持續、積極

防範和因應禽流感疫情的重要性與迫切性，沒有回到農授防字第

0921502227 號公告之政策水準的證據和理由。 

(3) 自 98 年 4 月 1 日政府宣示「傳統市集全面禁止宰殺活禽及販售活禽政

策」之決心，至 99 年 3 月 5 日政府宣布「務實調整活禽零售管理，優先

納管家禽批售屠宰，以確保禽肉衛生管理與各國一致」，到 99 年 3 月 26
日貴會發布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，沒有任何「新的」或「重大不

同」之陳述、事實或證據，支持貴會修正「傳統市集全面禁止宰殺及販售

活禽政策」。 

2.  自 95 年 3 月召開行政院禽流感防治聯繫會議第 12 次會議，決議推動辦理「傳統

市集全面禁止宰殺活禽及販售活禽政策」後，行政院各部會編列動輒以億計之巨

額預算，甚至動用預備金，積極辦理政策宣導、攤商輔導與設施設備補助、攤商

轉業就業輔導與補助、屠宰場興建低利貸款等配套措施，但是貴會於 99 年 3 月

26 日發布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時，並未提供巨額預算之相關證據，支持

廢止農防字第 0971502331 號公告，回到農授防字第 0921502227 號公告之政策水

準的決定，與論理及經驗法則不符，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43 條。 

3.  行政程序法第 43 條要求貴會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時，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

事實及證據之結果，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，故貴會之裁量權必須受

到當事人之陳述、事實和證據之限制，必須符合論理與經驗法則，任何行政決定

必須要有理由和證據的支持。貴會於 99 年 3 月 26 日發布農防字第 0991502402
號公告，欠缺新的或重大不同之陳述、事實或證據支持政策大轉彎，違反行政程

序法第 43 條，也因而逾越法定裁量範圍，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10 條。 

4.  行政程序法第 43 條要求貴會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時，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

事實及證據之結果，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，係要求貴會根據事實和

證據制定政策，符合論理法則和經驗法則。貴會為合理化農防字第 0991502402
號公告之發布，農授防字第 0971502331 號公告之廢止，提出矛盾和欠缺證據

支持之理由，違法行政程序法第 8 條之誠信原則。以傳統市場是禽流感蔓延潛在

的死角為例： 

(1) 95 年 3 月 9 日前總統陳水扁先生主持「因應禽流感可能入侵防治對策」第

三次國安高層會議，指出國內傳統市場是禽流感蔓延潛在的死角。 

(2) 98 年 4 月 14 日，貴會研考科發布「持續取締家禽違法屠宰行為 加強輔

導業者轉型」新聞稿指出，95 年時，為防杜傳統市場販賣及屠宰活禽成

為防疫上之漏洞，經衛生單位提議傳統市場應立即禁止活禽販售及屠宰，



5 

經 95 年 3 月召開之行政院禽流感防治聯繫會議第 12 次會議決議推動辦

理。 

(3) 99 年 3 月 17 日，貴會防檢局局長許天來指出，為了達到更佳的政策效

果，政府的執法策略是優先取締「防疫風險較高」的「非法業者」。 

(4) 100 年 100 年 9 月 7 日，貴會防檢一字第 1001428445 號函指出，WHO 及

各國均積極防範 H5N1 病毒株入侵，貴會防檢局亦持續積極加強監控

H5N1 高病原性禽流感之入侵，以比流行病學所需數量增加一倍之採樣件

數，在候鳥第一停靠的高風險點進行監控，並在傳統市場採樣監測 15,000
件以上，以期及早掌握疫情。該函未提及如何針對「防疫風險較高」的非

法業者，進行監控。 

二、請貴會提供自 95 年 3 月召開之行政院禽流感防治聯繫會議第 12 次會議，決議推動辦理「傳

統市集全面禁止宰殺活禽及販售活禽政策」後，至 99 年 3 月 26 日貴會發布農防字第

0991502402 號公告期間，貴會之公務員與傳統家禽手工屠宰業者、販運及零售攤商或代表其

利益之人（包括民選之總統和民意代表），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時，行政程序法第 47 條規

定的所有書面文件和書面紀錄。 

(一) 行政機關非民選之政治機關，而是依法行政之專業機關，任用經過國家專業考試及格之

人員，依據立法院制定、總統簽署之法律行政，一切行政行為必須符合行政程序法之規

定，不受政治之干預或影響。 

(二) 行政機關依法行政，為確保行政機關依法行政，不受政治之干預或影響，且不受民選之

公務員的政治影響，行政程序法第 47 條規定行政機關之公務員，在行政程序中，除基

於職務上之必要外，不得與當事人或代表其利益之人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。公務員與當

事人或代表其利益之人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時，應將所有往來之書面文件附卷，並對其

他當事人公開。前項接觸非以書面為之者，應作成書面紀錄，載明接觸對象、時間、地

點及內容。 

1.  貴會於 2010 年 3 月 14 日發布新聞稿，說明貴會務實調整家禽屠宰衛生措施，確

保禽肉衛生，管理與各國一致，「與選舉無關」，證明貴會政策轉彎遭質疑有政

治介入。 

三、請貴會調查並提供附件五所列證據。 

(一) 請願人提議貴會立即廢止 99 年 3 月 26 日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，恢復適用 97 年

4 月 1 日農防字第 0971502331 號公告，法源依據係行政程序法第四章，故已進入行政

程序法規定之行政程序。 

(二) 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37 條，當事人於行政程序中，得向行政機關申請調查事實及證據。 

(三 ) 附件一所列證據，與貴會發布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和廢止農授防字第

0971502331 號公告密切相關，也與請願人向貴會請願，提議立即廢止農防字第

0991502402 號公告，恢復適用 97 年 4 月 1 日農防字第 0971502331 號公告密切相關。 



6 

 

四、 請貴會儘速將行政訴訟法第 9 條保障之公民訴訟權，向立法院提案納入特別法之畜牧法和動

物保護法內。 

(一) 為落實憲法第 16 條保障之訴訟權。 

(二) 行政程序法第四章保障公民提議和行政法規之制定、修正、廢止等權利，根據司法院

大法官釋字第 243 號解釋「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法理」，將行政訴訟法第 9 條保障之公

民訴訟權納入畜牧法和動物保護法內，提供動物保護團體及人民訴訟權能，作為公民

參與行政法規之制定、修正、廢止等權利受侵害時之救濟手段，落實行政程序法「使

行政行為遵循公正、公開與民主之程序，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」的立法目的。 

(三) 請願人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4 章，提議立即廢止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，立即恢復

適用 97 年 4 月 1 日農防字第 0971502331 號公告，貴會得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153 條第 3
項附述理由拒絕，請願人兼提議人對貴會附述之理由不服時，若貴會未儘速將行政訴

訟法第 9 條保障之公民訴訟權，納入畜牧法和動物保護法內，請願人兼提議人可能因

無訴訟權能而欠缺救濟之管道，與釋字第 243 號解釋「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法理」不

符。 

 

【附件】 

附件一：「提議廢止農防字第 0991502402 號公告，恢復適用農防字第 0971502331 號公告」書。 

附件二：監察院 99 年 10 月 6 日第 0990800528 號調查報告。 

附件三：行政院衛生署 100 年 10 月 14 日署授疾字第 1000010236 號函。 

附件四：世界動物衛生組織（OIE）網站，我國最新禽流感疫情通報資料。 

附件五：請貴會調查、提供附件之證據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1 1 月 1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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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願人 

單位/個人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地址 

文山社區大學  02-29302627 116 台北市文山區景中街 27 號(景美國

中) 

台灣邏輯司法網    

社團法人台灣動

物社會研究會 

 02-22398105-6 116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304 巷 137

號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聯絡人：林岱瑾 

地址：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304 巷 137 號 

電話：02-22398105-6 


